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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“银行监督委员会”（简称银监会）的争论

作 者：     发布时间： 2004-7-3 14:04:20 

 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、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。而中国人民

银行则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。 

  分离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两项职能，设立新的银行监管机构， 早在2002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经济界就研讨过。进入

2003年来，有关设立“银监会”的探讨再次成为热门话题，对此，经济学家的看法和观点也不尽同。 

  一种是反对设立“银监会”的观点。认为金融问题不全在金融监管。理由是研究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，可以看到，就是在西方发达

国家也没有事实能证明，设立银监会就把银行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我国银行所产生的诸如不良贷款、资本金充足率、资产利润率等三大类问

题，也不是靠设立一个银监会就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的。就中国的国情来看，银行出现的许多问题，是从一开始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

没有走上一个市场化、商业化的道路。商业银行没有按照现代企业所要求的那样去作，由于银行职员套用政府公务员制度，其激励机制也

大打折扣。因此，从这一点来讲，如果干部任命制不改革，银行就无法形成一个好的企业治理结构，整个银行运作过程、体制就不会有根

本性的变化，不良贷款产生的根源就不会杜绝。其实，无论是强调银行监管职能的专业化，把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去，成立独立的银行监

管委员会，还是主张银行监管职能留在央行内部，以充分利用央行目前的人才、信息、资金等优势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。中国国有银

行业监管不力、效果不好并不在于机构设置如何，而是在于银行监管理念不清、运作机制落后、立法执法环境不成熟、国有银行垄断局面

没有打破。 

  可以说，多一个‘银监会’对银行根本性问题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因此，中国银行监管体系确立并非政府管制金融资源为目的，而

是提升银行业有效运作为目的。即如何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找到均衡。在中国，国家仍然掌握着最大权力，国家如何从管制、松

绑及再管制的层次中，找出符合国家利益及经济发展的均衡，才是当务之急。也就是说，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确立是在金融资源运作效率

与金融安全之间找一个均衡点。而这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、法律环境、企业规模、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。市场的发展并

非是人为设置的结果，更不是由外部力量强加和推动的。 

  另一种持赞同“设立银监会”的观点则认为，针对新问题成立新机构可能是必要的，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设立一个新机构。 

设立“银监会”不是杜绝银行不良资产的决定性因素。发挥“银监会”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，关键视中央对“银监会”赋予什么样的“监

管执法权限”。应当明确“银监会”与证监会、保监会同时归属于一个更高的国家经济安全协调部门。一方面，中国要参照国外金融机构

监管的标准，诸如巴塞尔协议；另一方面，也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：（1）监管的对象不同。国外的银行多是私人资本的银行，而我国

多是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。市场主体不同，监管的模式肯定也不能一样。（2）像证监会设立初期的情形一样，银监会没有执法权。（3）

央行作为银行的监管部门，也未尝不可。人为的分开，增加的机构，不仅加大政府的成本，也会在一定程度造成政府部门职能交叉。

（4）分业监管也是一大悬念。目前我国的金融业务都是按照分业经营的原则进行的，但混业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，并且国外多数国家都

实行的是混业经营，如果现在进行分业监管，在就未来发展趋势来讲，也是一大悬念。（5）国外的监管机构都是非政府组织，环境不

同，监管的标准及效果也不尽相同。因此，对设立“银监会”应该慎重，不能太匆忙。在中国设立“银监会”不能照搬国外的作法。具

此，有学者表示，银监会方案仍然是入世后加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最佳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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